
第 1 頁，共 34 頁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壹、 時     間：108 年 3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6 點 30 分 

貳、 地     點：AS104 會議室 

參、 主     席：余祺主任             記錄：陳妍妙 

肆、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恭喜彭劭于老師於 107 學年度通過升等為副教授。 

二、 本校為推動節能減紙，公文大都會以 E-mail 通知各位老師，請老師需定

時上網收信。另外，請各位老師指派學生每日至系辦公室查看是否有公

文或郵件未領取，以免延誤公事。 

三、 大專校院學生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之影印，或

化整為零之影印行為均已超出合理使用範圍，會構成著作權之侵害行為，

如遭權利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事之法律責任，請尊重智慧財

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

他人著作權。 

四、 電算中心通知：為配合資通安全管理法於 108 年 1 月 1 日施行，重申行

政院院臺護字第 1050190287 號函辦理，轉發各單位個人資料保護窗口行

政院秘書長來函：為防止公務資料外洩，公務資料不得使用非公務信箱

(office365/Gmail/Yahoo/Hotmail 等)進行公務郵件收發。老師們如需更大

空間，可考慮申請 Google 提供本校之@g4e.npust.edu.tw 帳號，以長期免

費 享 有 無 限 大 雲 端 信 件 及 檔 案 儲 存 空 間 。 申 請 網 址 ：

http://lopupa.npust.edu.tw/G4E（需先開通本校官方 Email 以登入申請網址

申請教育單位的信箱），或填寫信箱擴充申請表。 

五、 本學期有開授動物科學導論課程，該門課會邀請業界專家到校進行專題

演講。目前已排定 3 月 15 日邀請福昌集團創辦人、4 月 26 日則是邀請美

國穀物協會前代表張學義及 5 月 10 日邀請良作的吳季衡執行長前來演

講。 

六、 台灣拉曼公司有提供大學部學生獎學金名額 2 名，申請條件為前一學期

操行分數八十分以上、學業成績需為全班前百分之五十、需完成一學期

以上的乳羊牛場實習、個人基本資料（含就學狀況、未來生涯展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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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服務等資料）、教師或實習單位主管推薦函，申請截止日為 4 月 15 日。 

七、 本（107-2）學期本系課程大綱為 100%、課程進度表上網率為 96%，教

材上網率為 83%。截至 108 年 3 月 10 日止，尚未上網課程進度表與教材

之課程資訊如下表： 

（資源來源：http://elearning.npust.edu.tw/course_analysis/adm/index.php） 

項目 上網比率 未上網課程明細 

課程進度表 96% 1072_畜產企業實務實習(3494) 無指派授課

教師 

1072_畜產短期實務實習(3498) 無指派授課

教師 

教材 83% 1072_大一體育(2)(3462) 鄭健偉 

1072_憲法(3471) 羅慎平 

1072_牧場實務實習(3477) 余祺 , 沈朋

志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李泓 

1072_憲法(6515) 林富水 

1072_社會科學(國際關係)(6516) 林富水 

1072_牧場實務實習(6522) 余祺 , 沈朋

志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 

1072_畜產企業實務實習(3494) 無指派授課

教師 

1072_畜產短期實務實習(3498) 無指派授課

教師 

1072_反芻動物營養與飼料(6517) 余祺 

1072_動物科學研究新趨勢(8180) 余祺 , 楊國

泰 

1072_消化道生理(8181) 余祺 

1072_消化道生理(8181) 余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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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補充：1072_畜產企業實務實習(3494)課程請謝老師協助填寫，1072_

畜產短期實務實習(3498)請黃老師協助填寫，其他尚未完成的老師，請上

網協助完成。 

陸、 報告案： 

一、 農學院競爭型經費申請案，請於 108 年 3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前，

將申請紙本資料與電子檔送至系辦，以利彙整於 108 年 3 月 15 日（星期

五）下午 5 點前擲交農學院辦公室。 

二、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通知：有意申請「107 學年度研究生研究成果獎勵」

之研究生，請依本校研究生研究成果獎勵辦法辦理，並於 108 年 3 月 20

日前將申請資料送至系辦公室。 

三、 職涯發展處通知：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獎勵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申請作業即

日起至 108 年 3 月 20 日止，證照取得區間為 107-1 及 106-2，惠請各系

所學程轉知學生至技術證照系統(http://npustpo.npust.edu.tw/licence/)登錄

證照俾利證照獎勵金申請及技專資料庫填報作業。 

四、 教務處課務組通知：本校 94 週年校慶運動會第一天訂於 108 年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3：30 至 17：00，開幕典禮 17：30 至 20：00，第二

天訂於 3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30 至 15：00，閉幕典禮 15：30 至

16：30。為鼓勵學生踴躍參加校慶運動會，日間部停課時間訂於 108 年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半天與 3 月 29 日（星期五）)全天。學生於停課

時間，仍應到校參加校慶運動會，若未到校須，須檢附證明，以「訓輔

活動」辦理請假，假單送至學務處生輔組，若未完成請假以曠課規定處

理。 

大一班代：今年創意進場會是分成四個組別，分別是猪、牛、羊與雞四

組，每組以 15 秒跳舞方式呈現，已開始製作所謂的道具，歡迎系上老師

能一同進場。 

五、 總務處保管組通知：本系 108 年度財產盤點（複盤）日期訂於 4 月 30 日

（星期二），請老師（保管人）先行自行初盤，請確實檢視條碼標籤是否

均已張貼，自盤結束後請填寫「財物初盤盤點記錄表」，核章後繳至系辦

彙整擲交保管組；另保管人明細清冊 1 份請於簽章後於複盤日前繳回保

管組（繳回前請自行影印留存）。 

六、 各項導生活動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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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榮獲 106 學年度推動優良輔導單位，學校核發 30000 元獎金供系

上辦理導生活動使用，依 106-1 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由各研究室分攤

使用，故各研究室有 2500 元研究室導生活動費可核銷，請於本（108）

年 10 月 31 日前完成核銷。於導生活動辦理完成後，檢附單據【務必

有本校的抬頭或是統一編號，請用鉛筆於收據或發票註明 『申請老

師姓名』；『廠商支領』或『老師代墊』】、簽到表及活動成果表（共 2

份，一份核銷用，另一份請自行 mail 或繳交活動成果表至學務處學生

諮商中心 tutor@mail.npust.edu.tw），將上述資料送至系辦公室辦理核

銷程序。 

（二）本（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期班級導生活動費，請於本（108）年 6

月 7 日以前完成活動辦理並核銷。於導生活動辦理完成後，檢附單據

【務必有本校的抬頭或是統一編號，請用鉛筆於收據或發票註明 『申

請老師姓名』；『廠商支領』或『老師代墊』】、簽到表及活動成果表（共

2 份，一份核銷用，另一份請自行 mail 或繳交活動成果表至學務處學

生諮商中心 tutor@mail.npust.edu.tw），將上述資料送至系辦公室辦理

核銷程序。 

七、 四動畜四 A 學生的校外實習日誌請同學自行裝訂完後，送交系辦公室彙

整。校外實習教師輔導記錄表正本及實習單位考核表正本請送交系辦彙

整存查。 

八、 各委員報告案： 

（一）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張秀鑾教師）：校方剛才開會，系

辦會再通知老師們填寫時程。 

（二） 國際事務委員（張秀鑾教師與楊國泰教師）：無。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無。 

（四） 資訊系統管理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無。 

（五） 推廣教授（翁瑞奇教師）：無。 

（六）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陳志銘教師）：無。 

（七）圖書管理委員會委員（吳錫勳教師）：無。 

（八）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彭劭于教師）：無。 

（九）系學會指導老師（黃自毅教師）：無。 

（十）系教官（蘇文男教官）：如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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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上次會議討論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 議 執行情形 

提案一 

107-2本系重要會議預定召

開日期案，請討論。 

 

一、需增列畢業典禮日期，修正如附

件一。 

二、餘照案通過。 

 

照案執行。 

提案二 

本系專業課程抵修案，請討

論。 

 

照案通過。 

 

照案執行，提送教務處

備查。 

提案三 

本系「105 學年度自辦內部

評鑑建議事項改進成果檢

核表」案，請討論。 

 

一、修正項目一、項目三與項目四之

自我改善情形，修正內容如附件

二。 

二、餘照案通過。 

 

照案執行，提送農學院

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審

議。 

 

 

捌、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申請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通知，每門課程申請業師協同教學時數以全學期

授課總時數六分之一為上限，一門課程不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教學模式以專任教師、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究人員授課為主，

業師協同教學為輔，本校專任教師、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究人

員仍應全學期主持課程。 

二、 課程申請以日間四技部課程為優先，其他部制別得視實際需求配合規劃

之。課程申請以教學單位依其系科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

務課程為主，其他如基礎課程、理論課程、通識課程、導論或演講性質

之課程，不得申請協同教學。 

三、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如附件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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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如附件四），進

行審核業界資格。 

四、 本系 107-2「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分配課程數（小時）為 25 小時。 

五、 本學期提出申請共 47 小時，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如下（擬聘

任業界專家資料，如傳閱附件 1）： 

課程名稱（學分數） 申請教師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時數） 

畜產經營學/選修 

（2 學分）【產專動畜二】 

黃自毅 東寶牧場 

謝旭忠總經理（3 週/6 小時） 

飼料製造技術實習/選修 

（1 學分）【產專動畜二】 

黃自毅 中央畜場有限公司 

蘇增總經理（2 週/4 小時） 

乳用家畜飼養管理實習/必修

（1 學分）【四動畜三 A】 

吳錫勳 吉蒸牧場 

翁澄宏顧問（2 週/4 小時） 

草食動物營養特論/選修 

（1 學分）【碩動畜一 A】 

吳錫勳 雲展公司 

張書豪負責人（3 週/6 小時） 

肉用草食家畜飼養管理實習/

選修（1 學分）【產專動畜二】

吳錫勳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陳裕信助理研究員（3 週/6 小時）

動物育種學/必修 

（3 學分）【四動畜二 A】 

張秀鑾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林德育研究員（3 週/9 小時） 

經濟動物繁殖學/必修 

（2 學分）【四動畜二 A】 

彭劭于 悠客馬術渡假村 

梁梅瑛總經理（3 週/6 小時） 

屠體分切與應用/選修 

（2 學分）【四動畜四 A】 

陳志銘 李維勝總經理 

晶傳有限公司（1 週/2 小時） 

張志名總經理 

芸章有限公司（1 週/2 小時） 

黃存后副總經理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週/2 小時） 

決議： 

一、 本學期分配課程數（小時）為 25 小時，故先通過日間四技部課程乳用

家畜飼養管理實習、動物育種學、經濟動物繁殖學與屠體分切與應用等

課程之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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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若教務處有通知開放第 2 次申請時，其優先順序如下：畜產經營學、肉

用草食家畜飼養管理實習、飼料製造技術實習、草食動物營養特論。 

三、 將申請資料提供教務處核備。 

 

提案二                                 

案由：107 學年度本系優良導師推薦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學生事務處 108.02.14 通知辦理。 

二、 本系依據評選程序，由全系學生投票後，票選結果前三名如下： 

教師姓名 票數 排序 

林美貞 38 1 

余祺 25 2 

張秀鑾 23 3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推薦林美貞老師參加農學院優良導師遴選，請老師填寫

系優良導師績優事項推薦表。 

 

提案三                                 

案由：108 年度校務基金核定經費分配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 107 年度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決議辦理。 

二、 檢附大學部與碩士班經費分配明細（如附件五）。 

決議： 

一、 因今年大學部經費有增多，故今年實習材料費提高至 10000 元（原金額

為 5000 元），倘若明年經費有減少，則就恢復至原規劃金額。 

二、 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108 年度資本門（農學院公式型）經費需求預算分配優先順序，請討論。 

說明： 

一、 依農學院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會議決議辦理。 

二、 本(108)年度資本門經費分配金額為 1,104,5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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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該經費需於 108 年 4 月 30 日前辦妥採購申請，逾時未申請將予以收回，

連同各項設備標餘款由農學院統籌運用。 

四、 檢附本系教師已提出之資本門經費需求，預算如附件六。 

決議：照案執行。 

 

提案五                                 

案由：本系專題討論書面資料保存年限案，請討論。 

說明： 

一、 系上目前收存專題討論（大學部、碩士班與碩專班）書面資料從 94 學

年度到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 

二、 因系辦存放空間不足，以至於無法存放多年之專題討論書面資料。 

決議：以保存 5 年為原則，其餘年份之書面資料，則歸還各研究室自行留存。 

 

提案六                                 

案由：修訂「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農學院 108.01.24 通知辦理。 

二、 修訂部份本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後條文與原條文如下： 

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每學年至少開

會一次，並必要時得由主席視情況

召開臨時會議。 

本委員會每學年至少開會一次，並

得召開臨時會議。 

三、 檢附「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七）

與「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如

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增訂「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研究生獎助學金作業細則」

案，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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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依學務處 108.02.19 通知辦理。 

二、 新增「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

（草案）（如附件九）。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本（107-2）學期研究生獎助學金經費分配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學務處 108.02.19 通知辦理。 

二、 本學期分配金額為 60,000 元，碩一與碩二在學研究生共 19 名（碩一 11

名、碩二 8 名），每名研究生分配 3,000 元獎助學金。 

決議：照案通過。 

 

 

玖、 臨時動議 

壹拾、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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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2 本系教師相關重要會議預定日期如下： 

日期 週次 會議名稱 出（列）席人員 

108/02/18（一） 1 正式上課  

108/02/25（一） 2 期初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08/03/11（一） 4 系務會議（3 月份） 

系課程委員會（預定） 

（A） 

全系教師與學生代表 

108/03/23（六） 5 全校碩士班(面試)招生考試 參與對象：本系教師 

108/04/11（四） 8 校課程委員會  

108/04/13（六） 8 高中申請入學面試考試（正確日期

需以簡章公告為主） 

參與對象：本系教師、

系學會 

108/04/15（一） 9 系務會議（4 月份） （A） 

108/04/25（四） 10 教務會議 系主任 

108/05/20（一） 14 系務會議（5 月份） 

系輔導會議（預定） 
（A） 

108/06/10（一） 17 期末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校務會議 

全系師生與教官 

校務會議代表 

108/06/15（六） 17 畢業典禮  

108/06/17（一） 18 系務會議（6 月份） （A） 

108/06/22（六） 18 四技甄選甄試考試（正確日期需以

簡章公告為主） 

參與對象：本系教師、

系學會 

108/06/24（一） 19 學生獎懲委員會議 

職涯發展委員會 
系主任 

108/06/25（二） 18 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委員會議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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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 學年度自辦專業類系所(學位學程)內部評鑑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成果檢核表 
 
受評系所：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所) 
 

項目一：目標、特色與系所務發展(1/2) 
105 學年度評鑑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改進策略/方法 資料備查檢核 改進結果 學院檢核建議事項 
1.系設有多個委員會，建

議宜由相關委員會規畫擬

定近、中、長程專業發展

目標及檢核機制，作為系

上發展資源投入、課程規

劃及研究發展之依據。 

配合 107-110 年度入學課程

調整規劃案，進行檢討及規

劃。目前系所的委員會計有

系務發展委員會、系務委員

會、系教評委員會、學生輔

導委員會、系課程委員會、

高中生申請入學委員會、四

技二專推薦甄選委員會、研

究生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及

碩士班甄試委員會、校外實

習委員會等，將整併高中生

申請入學委員會、四技二專

推薦甄選委員會、碩士班甄

試委員會為招生委員會並設

立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統整

獎助學金審查事宜，其餘委

員會續留 

已召開含產、官、學界

代 表 之 課 程 委 員 會

議，檢核討論本系的發

展課程規劃，並一併討

論近、中、長程專業發

展目標及檢核機制。 

1. 已依改善建議提
出自我改善情形
做法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證
資料 
▓ 是 
□ 否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2.大學部與研究所之教育

目標宜有明確區隔性及簡

大學部之教育目標為結合畜

產科學與科技農業培育具備

將配合學校整體治校
理念及發展特色與願

1. 已依改善建議提
出自我改善情形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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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陳述。 種畜禽基因選種改良技術、

高效率繁殖生產技術、智慧

化禽畜舍規劃與飼養管理技

術及安全畜產品開發與利用

技術等之管理技術專業人

才。 
研究所之教育目標則為，旨

以大學部及研究所之核心及

基礎課程結合各領域專業課

程，循序漸進提升學生之執

行創新研究的能力，培育具

備生產力以及相關產業轉型

升級之研發成果應用與轉移

能力之高階專業人才。 

景，以熱帶畜產農業、
在地化農業、精緻農業
為發展目標，將國際
化、跨領域合作及智慧
化農業領念導入禽畜
生產，並建構學用合一
的課程模式，緊密結合
產 業 界 與 學 界 的 合
作，來培養學生具備畜
產永續經營及創新發
展之潛質。 

做法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
證資料 
▓ 是 
□ 否 

□待加強 

□未改進 

項目一：目標、特色與系所務發展(2/2) 
105 學年度評鑑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改進策略/方法 資料備查檢核 改進結果 學院檢核建議事項 
3.系有多元實習場域，並

已導入科技應用，建議宜

有系統性的整體規劃及成

果呈現。 

目前動畜系有實習廠場，配

合課程培養學生做中學及學

中做之理論實踐能力。在科

技化管理的部分，已先導入

智慧化乳牛管理，並於 10 月

9 日於動畜系辦理研討會。 

未來將逐步將智慧化

禽畜飼養管理體系導

入肉猪、肉雞生產之環

境監控及經濟性狀生

產指數紀錄。 

1. 已依改善建議提

出自我改善情形

做法 
 ▓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證

資料 
▓ 是 
□ 否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項目二：課程規劃、師資結構與教師教學 
105 學年度評鑑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改進策略/方法 資料備查檢核 改進結果 學院檢核建議事項 
1.系攜手專班與大學部四

技課程特色差異性之區隔
系攜手專班與大學部四技之

課程特色差異性之區隔為大

大學部開設之課程偏

向基礎性及一般性之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完備（有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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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具體呈現。 三全學年於校外實習，有別

於大學部大四上校外之實

習。 

管理課程但亦有實務

操作課程，而攜手專班

著重實務操作及練習

如畜產生產技術之相

關課程。 

情形做法 
  ▓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

證資料 
  ▓ 是 
  □ 否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2.系大學部訂有校外實習

必修課程，建議宜明確執

行機制設計。 

實驗室輔導老師定期赴學生

實習場域進行實習訪視輔

導，負責專業實務實習輔

導、溝通、聯繫工作，同時

應瞭解實習場域之實務工作

內容及工作規範，協助學生

解決工作或學習之困難，並

做成輔導紀錄表。 

實驗室輔導老師指導

學生於實習場域之實

作內容，提供學生專業

實務技術、實習工作項

目訓練、辦事細則、操

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

料等實習資料。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

證資料 
  ▓ 是 
  □ 否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項目三：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 
105 學年度評鑑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改進策略/方法 資料備查檢核 改進結果 學院檢核建議事項 
1.系透過三門總合性課程

培育學生核心能力，建議

宜設計總結性核心能力檢

核機制，做為評估學生學

習成效之依據。 

系上有多項整合性課程如實

務專題、專題討論、校外實

習、畜產海外專業實習及畜

產短期實務實習等培育學生

核心能力。目前這些課程會

以口頭報告、書面報告、公

開壁報發表展示等方式做為

整合組織後之成果呈現。 

可考慮此類總合性課

程由本系兩位(或兩位

以上或加上業界輔導

教師)不同領域之老師

共 同 以 口 試 方 式 評

定，以確保學生具備基

本的總結性核心能力。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

證資料 
   ▓ 是 
   □ 否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2.系實施全學期校外實 1. 加強畢業班宣導並鼓勵應 1. 鼓勵申讀「預研生」 1. 已依改善建議 ▓完備（有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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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生大學畢業即投入

就業市場，致碩士招生生

源不足，建議宜擬訂相關

招生策略。 

屆及已畢業學生參與碩士

班考試。 

2. 持續改善並加強本系系發

展特色以吸引生源。 

3. 強化畜產特色、國際合作

及產業鏈結，優先以增進

猪產業人才培育為導向，

甄選高年級學生及碩士生

至丹麥進行全學期學習，

並挑選課程抵免碩士班課

程，鼓勵學生進行三、四

年級暨碩士班課程及研究

之發展規劃。 

課程，以增加可能生

員。 

2. 持續改善本系發展

特色。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

證資料 
   ▓ 是 
   □ 否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項目四：系所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 
105 學年度評鑑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改進策略/方法 資料備查檢核 改進結果 學院檢核建議事項 
1.教師將產學合作或研發
成果融入教學，提供學生
實習及人才培育，宜具體
呈現。 

目前本系教師之產學計畫案

均有研究生或大學部高年級

學生參與，研發成果亦均於

計畫結束後，納入課程內

容，並整理成相關碩博士論

文發表。此外，肉猪及肉雞

的契約養殖行產學計畫則提

供大學部低年級學生之牧場

實務實習課程之實務操作訓

練 

將持續維持學生參與

產學計畫研究之人才

培育模式，並督促教師

將研發成果即時納入

課程中，使學生能儘速

獲知最新之研發資訊

與產業應用之連結。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

證資料 
   ▓ 是 
   □ 否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2.教師積極爭取產學合作

案件，宜具體呈現產學相

本系教師近 3 年所申請之產

學計畫件數達 78 件，論文之

持續宣導本系教師積

極爭取產學計畫合作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完備（有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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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成果，例如授權、技轉、

專利、論文發表及創新

等。 

發表篇數為 32 篇，研討會論

文之發表篇數為 73 篇，專利

申請案件為 11 件，技術轉移

案件有 1 件，目前本系教師

仍努力尋求產學合作之機

會，並積極將成果轉化成論

文發表、專利申請及技術轉

移。 

案，並鼓勵將研發成果

進行論文發表，且積極

尋求專利申請與技術

轉移事宜。 

情形做法 
   ▓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

佐證資料 
   ▓ 是 
   □ 否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項目五：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 
105 學年度評鑑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改進策略/方法 資料備查檢核 改進結果 學院檢核建議事項 
1.系所宜蒐集系友在職場

表現之相關資料，作為系

所課程發展與調整之參

考。 

目前配合每年辦理之校外實

習，在與業界洽談與學生實

習期間之校外訪視均可收集

系友在職場發展現況，作為

系所課程發展與調整之參

考。 

未來可透過社群軟體

使用之普及，設立歷屆

畢 業 班 之 群 組 或 社

群，便於蒐集系友動態

與意見回饋，作為系所

課程發展與調整之參

考。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

佐證資料 
   ▓是 
   □ 否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2.系所宜建立更多元的系

友聯繫管道(例如：建立系

友FB社群、系友專屬網

站…等)，以利追蹤及凝聚

系友的向心力。 

目前各班自大一入學就由導

師設立 FB 社群，平時用於訊

息傳達，畢業後仍持續作為導

師和學生彼此聯繫用。 

 

隨著社群軟體使用之

普及，未來可進一步設

立歷屆畢業班之群組

或社群，以利追蹤及凝

聚系友的向心力。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

證資料 
   ▓是 
   □ 否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項目六：自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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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評鑑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改進策略/方法 資料備查檢核 改進結果 學院檢核建議事項 
1.建議宜針對畢業系友在

不同就業場域之雇主，進

行參訪及調查，了解畢業

系友在工作職場之表現；

另外，系友自行創業有

成，建議宜蒐集瞭解產業

需求，作為系所務發展及

課程調整之參考。 

利用訪視每位全學期校外實

習學生機會，調查實習單位/

公司是否有本系校友員工與

其服務現況。除利用機會直

接面談校友外，亦透過主管

間接瞭解本系校友專業與服

務單位需求契合否，期作為

本系未來發展方向規劃參

考，並作為定期檢討現行課

程適當性與研擬新課程依

據。 

積極透過業界校友蒐

集，新畢業校友就業資

訊，並匯集系上老師介

紹學生就業紀錄，以在

校生做為中繼站，建立

連絡管道。本系每年均

定期與服務於具規模

企業與公司之校友，如

大成長城、福壽、泰山

與卜蜂等公司畜產相

關部門，進行交流、收

集與更新產業需求之

相關資訊。 

1. 已依改善建議

提出自我改善

情形做法 
   ▓是 
   □ 否 
2. 已檢附相關

佐證資料 
   ▓是 
   □ 否 

▓完備（有質化

及量化成果） 

□待加強 

□未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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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發佈日期：民國 104 年 11 月 20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07 年 11 月 1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遴聘之業界專家，其專長領域應與系科

專業實務技能相關。 
學校遴聘之業界專家，應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五年以上與任教領域專業相

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年資，表現優異者。 
二、 非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具有十年以上與任教領域專業相

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年資，表現優異者。 
三、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練或裁判者。 
四、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五、 其他經學校行政程序認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專業實務課程所

需，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聘任為業界專家： 
一、 曾犯內亂、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 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五、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六、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行為屬實。 
七、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且情節重大。 
八、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九、 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十、 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 行為違反相關法令，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業界專家有前項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學校應向學校主管機關辦理通報
事宜，聘任業界專家前，應辦理資訊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蒐集、
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不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
法之規定。 

第 3 條 學校辦理業界專家之遴聘程序及相關權利義務事項，由學校定之。 
學校應與業界專家簽訂聘任契約，載明業界專家之聘期、協助授課內容
及相關權利義務事宜。 

第 4 條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與授課教師進行協同教學之課程，以依系科特色及產
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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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應由授課教師全學期主持課程教
學，並以授課教師為主、業界專家為輔協同授課。 
業界專家進行協同教學授課，應與授課教師共同規劃課程，並得指導學
生、編撰教材或作成相關實務性之教材（具）。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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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9年 9月 16 日第 146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年 9 月 8 日第 210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10 月 11 日第 232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學生就業力，引進業界師資參與教學並豐富教學內容，特

訂定「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協同教學，係指本校專任教師、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以及研究人員所講授之課程，部分內容得邀請專長領域與系科專業實

務技能相關業界專家參與共同教學稱之。業師之資格審定，比照「專

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辦理，業師之鐘點費支

付標準，悉依「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

能實施要點」辦理。 

三、 協同教學課程申請以日間四技部課程為優先，其他部制別得視實際需

要配合規劃之。課程申請以教學單位依其系科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

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為主，其他如基礎課程、理論課程、通識課程、

導論或演講性質之課程不得申請協同教學。 

四、 業師之聘期配合學期制，採一學期一聘。不計入本校師資員額，本校

亦不代為申辦教師證書。業界專家進行協同教學授課，應與授課教師

共同規劃課程，並得指導學生、編撰教材或作成相關實務性之教材

（具）。 

五、 每門課程申請業師協同教學時數以全學期授課總時數六分之一為上

限，一門課程不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教學模式以本校專任教

師、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究人員授課為主，業師協同教學為

輔，本校專任教師、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究人員仍應全學期

主持課程，其鐘點費依原課程時數按月核給。 

六、 各教學單位應於實施前填具申請表，經系(所)教評會或系(所)相關會

議審議後送院備查，並交至教學資源中心據以辦理相關核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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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之教學單位及教師，應配合辦理相關計畫

申請、管考及執行成效資料之填報。

八、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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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4 至 108 年度校務基金核定經費分配 

年度 
大學部 碩士班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備註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備註 

104 433,886 0 433,886 -212,922 233,947 0 233,947 -19,851

105 681,705 0 681,705 247,819 262,283 0 262,283 28,336

106 698,770 0 698,770 17,065 257,557 0 257,557 -4,726

107 888,551 0 888,551 189,781 254,355 0 254,355 -3,202

108 974,394 0 974,394 85,843 259,872 0 259,872 5,517
 

108 年度大學部經費分配明細表如下： 

項目 元

經常門 

1.每位教師行政事務費（@5000*13 位） 65,000

2.每門實習材料費（@10000*30 門） 300,000

3.學習型生活服務助學金 312,318

4.影印機租金（@4930*12 月） 59,160

5.網路維護費用（分攤）（電算中心費用） 10,500

6.會議誤餐費用（系上會議） 40,000

7.碳粉匣 40,000

8.設備維修費（含水電等） 50,000

9.講座鐘點費（預計 10 場，每場 2 小時，2000/時） 40,000

10.交通費（實報實銷，預計高鐵台北-左營 1490*2*10） 29,800

11.二代健保費（演講鐘點費必須編列 1.91%二代健保） 760

12.系辦行政處理費 26,856

合計 974,394

108 年度碩士班經費分配明細表如下： 

項目 元

經常門 

碩士暨碩專班畢業論文核銷項目為口試費與交通費（實報實銷）【住宿費僅限

雙聯學制之友校口試委員可供核銷】 259,872

合計 25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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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序號 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備註 

1 

快速核酸同步定量

暨多態性變異偵測

系統 

台 1 890,000 890,000

楊_供遺傳學實習、動

物遺傳工程暨實

習、動物解剖生理

學暨實習及相關

課程教學用，以及

全系老師實驗上

使用 

2 
自動乳成份分析儀

Expert Automatic 
台 1 263,000 263,000

沈_供乳蛋品原料與

利用、乳品加工實

習、畜產檢驗與分

析實習課程教學

用 

總計 1,1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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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經 96.11.16 農學院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經 101.01.02 農學院 100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擴大院務會議通過 
經 107.11.12 農學院 107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規劃及推動農學院院務之整體發展及資源之有效分配與利用，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規劃及評估本學院之短、中、長期發展策略與計畫。 
二、 建議本學院各系、所、中心之組織調整等事項。 
三、 研議本學院有關學術研究之政策與措施。 
四、研議本學院與國內外產、官、學、研合作及策略聯盟等相關議題。 
五、 研議本學院空間之規劃及調整。 
六、 研議本學院各學術單位之發展經費。 
七、研議本學院院務會議交付之重大院務發展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當然委員及諮詢委員共同組成： 
一、當然委員由本學院院長、副院長及所屬各系所主任擔任之。 
二、諮詢委員由本學院就校外學者專家遴聘三至五人擔任之，為無給

職，任期兩年，連聘得連任。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學院院長兼任之，設執行秘書一人，

由本學院秘書兼任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集，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本校校長、學術副校

長、行政副校長或相關單位主管列席。 
第六條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每學年開會一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視情況召開

臨時會議。 
第七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之出席，始得開議。討論事項

須經出席委員過半數(含)以上之同意，始得通過。 
第八條 本委員會所提諮詢與建議事項，須經本學院院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實

施。 
第九條  本設置辦法經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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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100.10.17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通過 
101.05.14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 通過 
101.10.15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通過 
108.03.11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通過 

 

第一條 為規劃及推動動物科學與畜產系（以下簡稱本系）系務之整體發展及

資源之有效分配與利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系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規劃及評估本系之短、中與長期發展策略與計畫。 

二、 研議本系有關學術研究之政策與措施。 

三、 研議本系與國內外產、官、學與研究合作及策略聯盟等相關議題。 

四、 研議本系空間、經費與公共儀器之規劃及調整。 

五、 研議本系系務會議交付之重大系務發展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系主任、農學院院長、本系全體專任教師，及校外產官學

界代表 2-4 人共同組成之，委員任期為 1 年。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主席一人，由系主任兼任。如主席因故不能出席或主持會

議時，則由出席委員中推選副教授（含）以上一人代理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每學年至少開會一次，並必要時得由主席視情況召

開臨時會議。 

第六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之出席，始得開議。討論事項

須經出席委員過半數(含)以上之同意，始得通過，通過事項須提交系務

會議議決。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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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研究生獎助學金作業細則(草案) 
108.03.11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一、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動物科學與畜產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獎勵研究生，特訂定本作業細則。 

二、經費來源：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作業須知撥付金額分配之。 

三、申請資格：具本系正式學籍之在學研究生（不含在職專班）；研究生在校內、

外專職者，不得申請本獎助學金。 

四、研究生獎助學金之發放金額及審查等相關規定與條件如下： 

（一） 依當學期撥付金額，由本系系務會議審定。 

（二） 於當學期完成註冊之碩士班一年級與碩士班二年級研究生（不含延

修生)。 

五、獎助學金之核發由本系審核後造冊，每學期請領一次，執行暨核銷期限如

下： 

（一） 每學年上學期至 1 月 31 日止。 

（二） 每學年下學期至 6 月 30 日止。 

六、本作業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送學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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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教官校園安全宣導 1080311 
「斑馬線殺人事件」？  

「斑馬線殺人」� 關鍵 3 大要命設計�

2 月 19 日，文化大學女學生過馬路時，遭右轉公車輾過喪命，隔沒幾

天，一名 7 旬老翁也在中山北路遭車輾斃；幾乎同時間，台中市

邱姓少女也遭右轉車撞擊。相同的是，他們都是死在斑馬線上。 

最近一個月，接連發生多起「斑馬線殺人事件」。 

中原大學景觀系教授趙家麟表示，斑馬線設計是為保護行人穿越馬路

的安全，但在台灣，斑馬線卻往往成為害人的交通設施，讓人誤

以為走在上面絕對安全、降低防衛心理，引發更多不幸。 

兩年前，美國知名神經科學權威布里吉曼，走斑馬線穿越仁愛路遭公

車撞死，隔年清大物理奇才林仲桓、台大醫師曾御慈遭酒駕男撞

死，也都是走在斑馬線上。 

趙家麟分析，台灣斑馬線設計有三大不當：位置不當、缺乏防撞功能、

照明不當，讓斑馬線成為行人的潛在殺手。 

絕大多數斑馬線延伸自道路邊界，緊鄰直行車道，當綠燈亮起，行



第 27 頁，共 34 頁 

人往前走、若車輛右轉，視景同時往前又往橫向移動，就可能看不

見車頭穿梭的行人號誌設計；英國的作法是，將斑馬線配置 

離街角有一段距離，讓駕駛轉彎進入直到後才和斑馬線交會，有足夠 

時間和距離辨視過街行人，降低車輛與行人交織或碰撞機會。 

台灣的斑馬線對行人的防撞保護「接近於零」，行人一旦遇到酒

駕、闖紅燈，毫無保護，包括清大物理奇才林仲桓、台大醫師曾御

慈在過馬路時被酒駕男子撞死都屬這類。趙家麟說，很多歐洲國家

市區斑馬線會在道路中心，會形成庇護島，讓行人在中途安全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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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車為本的道路「會殺人」�「斑馬線遠離路口� 」�

道路安全三 E政策為「教育、工程、取締」，不過他認為，人的行為受 

環境影響，「如果道路環境沒有改變，不斷教育、取締，成果是非常差 

的」，當台灣道路設計長期為「車本主義」，道路建設只為讓車行更順

暢、避免干擾車速時，「道路建設的方向，不可避免造成更大傷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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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11 

一、本學期校內機車考照受理報名宣導事項 

報名日期: 108 年 4 月 8~10 日至綜合大樓 1 樓生活輔導組報名，繳如后資料： 

1.機車考照體檢表『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登記書』（即報名表）：至公立醫院或

監理站簽約私立醫院（寶健、基督教、國仁、民眾等醫院）體檢，離屏科大

最近的醫院為龍泉榮民醫院、內埔衛生所。(請特別告知為「機車考照用」) 

2.請準備 2 吋照片一張（須與體檢表上一吋照片相同）。 

3.報名費 250 元，免筆試補路考及 1 年內第 2 次以上(至 108.5.8 前)考驗報名

費 125 元）。 

4.本國生：檢附身份證影本正、反面乙份。外籍生：檢附居留證正面影本及護

照正本。(請先檢查護照核准入境章日期與居留證居留期限是否滿一年以上) 

5.具有汽車駕照或輕型駕照者免筆試，請附駕照正反面影本。 (1年內者免體檢，

逾 1 年以上仍須檢附體檢表，逕至生輔組填寫報名表及繳報名費) 

　 外籍生如已有該國駕照，需先向該國駐台大使館(辦事處)取得該駕照之合法

證明，之後再向監理單位辦理換取本國駕照程序(含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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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校內機車停車識別證RFID 識別條碼，須檢附下列文件， 

    方能申請機車停車識別證，缺一均無法申請。 

     (一)個人駕照及機車行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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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長同意書。 

     (三)完成強制機車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保險及第三人責任險投保。 

     (四)新生騎乘機車輔導方案-認證卡(新生訓練時須完成搭乘校園公車 

         賃居路線乙次、參加校內交通安全教育課程ⅠⅡⅢ)。 

 

三、校園交通稽查勸導規定:  

    (一)汽、機車未依規定停放於指定區域或車格內者。 

    (二)紅線、併排違停、逆向行駛。 

    (三)校園行車時速超過 40 公里以上。 

    (四)騎(乘)機車未戴安全帽。 

    (五)機車三載。 

    (六)機車未實施兩段式轉彎。 

    (七)未遵守校內交通安全規則，如停等紅綠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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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新生汽機車通行證申請須知 
一、檢附(繳交)資料: 

(一)駕照圖檔。 

(二)行照圖檔。 

(三)保險圖檔(1.強制汽車責任保險、2.機車第三責任險、3.駕駛人傷害保險或

人壽險)。 

   上述圖檔資料(圖片類型: JPG,檔案上限: 4.00 M)，請使用電腦至學校網路

首頁   "學生車輛識別證申請"或網址

http://140.127.2.220/rfid/Login.aspx?ReturnUrl=%2frfid%2f    上傳。 

(四)新生訓練時繳交資料(班代收齊繳交各系教官): 

1.家長同意書。 

2.完成新生騎乘機車輔導課程點名條。 

二、注意事項: 

(一)裝設時間須為上班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30-1630)。 

(二)無法登錄的同學，係因系統內無個人學籍資料所致；同學可直接到綜合大

樓 

   生輔組辦公室處理或將個人資料(系別、班級、學號、姓名、聯絡手機號碼、 

   E-mail 以及身份證字號)傳至 RFID 信箱：rfid@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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